
 

 

 

 

 

 

 

 

 

 

技术合同文本 
（技术开发）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宁波威源软件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光华荣昌成都工厂 MES 项目   

 

 

 

 

 

 

 

有效期限： 2019 年 07 月 09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说  明 

 

一、本合同文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国务院、省、市

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制定。 

二、本合同文本适用于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技术

转让合同 （包括专利权转让 、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和非专

利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可行性论证 、技术预测、专题技术

调查 、分析评价报告），技术服务合同 （包括技术培训）。在技术交易

活动中 ，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应按内容在文本封面括号内注明合同类别名

称 。 

三、本合同文本条款仅就一般性的作了规定，当事人可根据合同内容 ，

作必要的增减 ，如某些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加附页 ，但主要条款必须

齐全 ，内容必须具体明确 。 

四、技术合同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属宁波市行 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或个

人 ，均应按国务院批准的 《技术合同管理暂行规定》和《浙江省技术

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技术合同登记管理部门（市、区、县

科委） 办理认定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主要内容： 

      光华荣昌成都工厂 MES项目       

项目主要包含模块如下： 

1、 基础设置管理模块  

2、 过程条码 

3、 工位看板 

4、 安装调试 

*具体功能，请详见《报价单》及《流程及说明(光华荣昌成都工厂)》 

 

二、项目实施期限、地点： 

交付时间和地点 Time  and  Place of  Deliyery 

项目的交付时间：     2019 年 08 月 15 日  交货 

交付地点：                                        

交付时的卸装、运费及其他费用由卖方负责。 

 

三、甲方承担的工作内容及责任 

1、提供详细、 准确的业务流程 、配合并参与乙方共同完成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 。 

2、与乙方的工作保持协调，并承担必要的系统维护工作 ，配合并参与乙方进行的有关操作

人员的计算机培训工作。 

3、甲方必须保守乙方所开发的全部软件系统的应用程序及技术资料 ，此套系统只限于在甲

方 工厂内使用，不得转借，复制到其他未经乙方许可的任何第三方 。 

4、乙方如提出合理的计划安排，甲方应予以全力配合。 

5、系统移交后，承担力所能及的系统培训及维护工作。  

 

三、乙方承担的工作内容与责任 

1、保证系统按计划和实施进度实施 ，使得系统达到预期目标（网络环境和硬

件设备 7月 31 号到现场的前提下，8月 15 号项目交付。如网络或硬件设备不能于 7

月 31 号到现场，项目交付日期按照最终到位时间往后顺延 2周）。 

2、在系统移交期间，对系统设计中不合理的部分及时进行调整，对发现的错误及时进行修



正 。 

3、提供必要的系统维护工作 ，为甲方提供系统方面的知识 ，保证系统的稳定

运行 。 

4、指导帮助甲方的实际系统应用 ，适时进行与软件相关的培训 。 

5、系统实施后一年内保证甲方系统运行正常 ，免费维护 。 

6、服务范围：威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该系统使用的相关

软、硬件环境 

7、服务内容： 

1）、修正该系统中的问题。 

2）、配合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对该系统未涉及到的功能进行商讨  

3）、该系统的相关问题解答。  

4）、提供软件和硬件升级指导。 

8、宁波威源软件有限公司接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相关人员通过电话、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网上提交等方式提出的服务请求后，在 48 小时内给予响应并提供服务  

1）、宁波威源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进行。  

2）、宁波威源软件有限公司确保该系统正常运行。不影响该相关人员的正常工作。 

四、合同成交金额为含税价：  捌万叁仟陆佰贰拾元整     ￥ : 83620.00 元    （增值税额

为 13%） 

其中技术交易额：包括开发、培训、调研、分析、系统实施费 

 

1、项目的付款方式： 

在合同签订之日后，买方在签订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一期含税总金额的 40%为预付

款，即 叁万叁仟肆佰肆拾捌元整 ￥ : 33448.00 元。 

在项目验收合格后，卖方开具项目含税总金额的 100%发票，买方在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

内支付项目金额 50%，即 肆万壹仟捌佰壹拾元整 ￥ : 41810.00 元。 

在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且满一年质保期后，甲方需在 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项目金额的

10%，即 捌仟叁佰陆拾贰元整 ￥ : 8362.00 元。 

 

五、验收标准及方法： 

验收以双方确认的《报价书》和《流程及说明(光华荣昌成都工厂)》及书面修改报告为标准 ，

在系统移交阶段 ，对各模块逐个进行审查。 

 

六、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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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方根据合同进程开发系统 ，如因乙方单方原因造成系统延期 ，超过三个月 ，甲

方有权要求退还双倍预付款，乙方需承担合同总金额 1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甲方

造成的损失。 

2 甲方无故中断系统开发，乙方有权不退还预付款。并根据乙方实际投入计算相应赔偿。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行争议，首先通过调解解决，调解不成按下列第

（1）项处理： 

1、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其它： 

1、当系统移交结束，如甲方又提出增加系统功能，双方应根据实际变动情况友好协商解

决。 

九、服务费： 

本合同不涉及任何服务费 

十、本合同一式四份，双分当事人各执两份 

甲
方
（
受
让
、
委
托
方
） 

单位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   址  

电   话  

代   表 

签名或盖章 
 

开户银行  

账   号  

乙
方
（
出
让
、
受
托
方
） 

单位名称 宁波威源软件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    址 宁波市鄞州区南部商务区豪如大厦 808 室 

电    话 0574-55225566 

代   表 

签名或盖章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新城支行 

账   号 3901120109000105624 

 


